
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对投资业务处理的不同规定，导致

了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定的初始投资

成本（或入账价值）与按税法确定的计税成本（即计税基础）存

在差异，并影响了当期的应纳税额。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以下简称“所得税准则”）的规定，除了例外的

情形，应当对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时的入账价值与计税成本之

间的差异，依据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

延所得税负债。同时，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与《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的要求，对投资当期的企业所得进行纳税调整。

本文拟对这两个方面的处理进行探讨。

一、以非企业合并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1. 以现金支付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以现金支付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按照实

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此时的会计处理与税

务处理是一致的。

2. 以投资者投入和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

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合同

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时应按公允价值确定；通过债务重组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按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作为初

始投资成本。其中，初始投资成本包括投资取得时发生的相关

税费。此时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是一致的。

3. 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具

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入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

前提下，会计准则要求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在涉及补价

时，应扣除收取的补价或加上支付的补价）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来确定换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当换入长期股权投资

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时，应直接按该投资资产的公允价值和

支付的相关税费来确定入账价值。税法要求均按照该投资资

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来确定计税成本。

在通常情况下，根据市场的公平交易原则，换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应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相等，即会计处理应与税务

处理相一致。在特殊情况下，如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存在着

关联关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符合公平交易原则，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相等，此时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更能如实反映其价值。因此笔者建议，投资企业可直

接按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来确定该项投资

的入账价值，并相应地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损益，以使该项

投资的入账价值与其计税成本相一致，且不需要对应纳税所

得额进行调整。

在不具有商业实质或换入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不能

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换出资产

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并且

不确认换出资产的损益，这与税法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投资

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依据所得税准则对暂时性差

异进行会计处理；另一方面，需要依据税法规定对应纳税所得

额进行调整。

例 1：甲公司与乙公司经协商，2008年 1月 10日甲公司

以一幢闲置公寓楼交换乙公司增发的股份，并准备长期持有。

在交换日，该幢公寓楼的账面原值为 9 000万元，已提折

旧 1 5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公允价值为 9 500万元；乙

公司增发股份的账面价值为 2 000万元，公允价值为 9 000万

元。交换过程中，甲公司发生律师费、咨询费等相关费用 10万

元，由于急于处理公寓楼，仅收到乙公司 450万元的补价。假

设该项交易不涉及其他相关税费，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为 25%。

甲公司收到补价衣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450衣（9 000垣

450）=4.8豫约25豫，该项交易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寓楼的

未来现金流量来自于收入中补偿折旧费的部分和报废时的清

理净收入，风险较小；而换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未来现金流量来

自于乙公司未来的现金股利和股份转让时的净收入，风险较

大，可以判断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因此，甲公司应进行如

下会计处理：

结转公寓楼的原值和累计折旧：借：固定资产清理 7 500

万元，累计折旧 1 500万元；贷：固定资产 9 000万元。

公寓楼和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而股权投

资的公允价值更能如实反映其价值，因此可直接以股权投资

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应做如下会计分录：借：

长期股权投资 9 000万元，银行存款 450万元；贷：固定资产

清理 9 450万元。

对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应做如下会

计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10万元；贷：银行存款 10万元。

结转公寓楼转让净损益：借：固定资产清理 1 950万元；

贷：营业外收入 1 950万元。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的规定，以不动产投资入股不

征营业税，则：该公寓楼转让所得=公寓楼公允价值-公寓楼

账面净值=9 500原7 500=2 000（万元），比会计处理中的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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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收入多了 50万元。如果甲公司仅接受 450万元补价的行为

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税务机关将不对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调

整；否则，税务机关将有权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50万元，调增

应交所得税 12.5 万元。如果公寓楼转让所得数额较大，已

占其应纳税所得额 50%以上，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缴税确有困

难，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企业所

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4］82号）

的规定，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甲公司可以将公寓楼

转让所得在不超过 5年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

得额。

4.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

资，应以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依据

税法的规定，则应直接以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

计税成本。如果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与长期股权投资的公

允价值不相等，投资企业就需要依据所得税准则对暂时性差

异进行会计处理，并依据税法规定对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调整。

二、以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税法上，除了免税资产重组外，长期股权投资计税成本

的确定方法如前面所述。在会计上，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合并日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是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

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确定的，该入账价值与所支付的现金、转

让的非现金资产或所承担债务的账面价值，以及所发行的股

份面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

的，调整留存收益。合并时发生的审计费、评估费、法律服务费

等各项相关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而不计入初始投资成本。因

此，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中的暂时性差异，主要是被合并

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与长期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加上

相关税费后的总额之间的差异。对于该暂时性差异，依据所得

税准则的规定，除了例外的情形，应按未来适用所得税税率计

量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在税务处理方

面，应按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金额，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如

果企业投出的是非货币性资产，还应计算非货币性资产的转

让所得，并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例 2：甲公司和乙公司同为 A集团的子公司，2008年 1

月 10日甲公司以原值 900万元、已提折旧 50万元的一幢厂

房向乙公司投资入股，取得乙公司 80%的股份，厂房与取得股

份的公允价值均为 950万元。同日乙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

价值为 1 000万元。合并时发生了律师费、咨询费等相关费用

20万元。假设该投资不涉及其他相关税费，甲公司适用的所

得税税率为 25%。

由于是同一控制下与乙公司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会计上，应按乙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

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甲公司应进行如下会计处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850万元，累计折旧 50万元；贷：固定

资产 900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 800 万元，资本公积 50 万

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850万元。

对企业合并中所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应做如下会

计分录：借：管理费用 20万元；贷：银行存款 20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就是其公允价值 950万元与相

关税费 20万元的合计，而会计上确认的入账价值是 800万

元，由此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70万元。其中，20万元产

生于会计与税务处理的差异，100万元产生于乙公司 80%股

份的公允价值与厂房账面价值的差异，这两项差异导致了应

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产生 120万元的差额；另 50万元

为厂房账面价值与取得乙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之

间的差额，该差异计入了资本公积，按未来适用所得税税率

25%计算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12.5万元，应调整资本公积。这

样，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会计分录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42.5万元；贷：所得税费用 30万元，资本公积 12.5万元。

如果这 170万元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

能不能转回，或在未来很可能不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甲公司就不应确认上述递延所得税

资产，这就是例外的情形。

在税务处理方面，税法要求将该项交易分解为按公允价

值销售厂房和对外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并计

算确认厂房的转让所得，其中发生的律师费、咨询费等相关费

用应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不可税前扣除。厂房的转

让所得为 100万元（950原850），相关费用为 20万元，因此，在

申报纳税时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20万元，调增应交所得税

30万元。

三、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合并双方企业自愿的经济

行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这类投资应按付出的资产、

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以及为投

资所发生的各项相关费用（审计费、评估费、法律服务费等）之

和作为其入账价值。若企业投出的是非货币性资产，则按其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资产转让损益。由此看出，长期

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与其计税成本是基本一致的，会计准则

和税法对资产转让损益的确定也基本相同。

如果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以企业整体资产（包括

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转让换取被投资单位的股权实现的，且

取得的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所取得股权的票面价值（或股本

的账面价值）的 20%，即符合了免税资产重组的条件。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0］118号）的规定，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股权投

资的计税成本可直接以换出整体资产的账面净值为基础确

定，不需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损益。而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股

权投资的入账价值仍然以换出整体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

定，并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损益。在会计方面，对长期股权投资

入账价值与计税成本之间的暂时性差异，依据所得税准则的

规定，除了例外的情形，应按未来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并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在税务处理方面，对会计

上确认的资产转让损益，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注】本文为江苏教育科学野十一五冶规划立项课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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